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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对比判断标准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主要内容

二 具体判断标准

三 小结

一 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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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知识

2 涉及的法条及应用

3 相关概念

1 判断标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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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标准的类型

相同 实质相同 不具有
明显区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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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知识

2 涉及的法条及应用

3 相关概念

1 判断标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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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法条及应用

（1）专利法第九条
•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和先申请原则

（2）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 实质性授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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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法第九条

内容：

•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
•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先申请原则

专利法第九条所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对于外观设计而言，
是指要求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专利法第九条

依据：

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同日（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
指优先权日）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应
当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后自行协商确定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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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法第九条

依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六十七号令：

(对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11节进行修改）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符合
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
同样的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审查外观设计是否符
合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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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法第九条

应用：

应用情况 标准类型
同人同日

相同或实质相同
同人不同日
不同人同日

不同人不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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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法条及应用

（1）专利法第九条
•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和先申请原则

（2）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 实质性授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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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内容：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

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
的专利文件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
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
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
所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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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法第二十三条

条款 内容

二十三条一款
不属于现有设计

抵触申请

二十三条二款

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对比

现有设计的转用

现有设计或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

二十三条三款 不得与在先权利冲突

二十三条四款 现有设计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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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现有设计的概念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
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1、时间——申请日以前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2、地域——国内外

3、方式——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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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公开方式：

1、出版物公开
印刷纸件、视听资料、互联网等

2、公开使用
能够使公众得知其技术内容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口、

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方式。

3、以其他方式公开
口头、电视、电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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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公开日认定：

1、出版物公开
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

2、公开使用
以公众能够得知该产品之日为公开日

3、以其他方式公开
公众可接收的电视或电影报道，播放日为公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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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
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
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1、不属于现有设计

2、抵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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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1、不属于现有设计

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本专利（被比

专利/申请）相同的外观设计,也没有与本专利

（被比专利/申请）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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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现有设计

时间关系：对比设计的公告日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

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人或他人申请

公告日 本专利申请日
（优先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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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对比设计公告日 被比专利申请日（优先权日） 是否构成
现有设计

2009-8-7 申请日：2010-2-17
无优先权

2010-5-26 申请日：2010-5-19
无优先权

2013-6-28
申请日：2013-8-15
优先权日：2013-3-12

2017-2-1 申请日：2017-12-23
优先权日：2017-7-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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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抵触申请

在本专利（涉案专利）申请日以前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含申
请日）公告的同样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称为抵
触申请。

同样的外观设计：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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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抵触申请

时间关系：本专利的申请日介于对比设计专利的申请日
和公告日之间。

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人或他人申请

申请日 公告日

本专利申请日
（优先权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相同或实质相同的判断

判断时，以对比设计所公告的专利文件全部内容为判
断依据。

判断对比设计中是否包含有与涉案专利相同或实质相
同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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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几种情形：

1.对比设计为整体产品，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

对比设计(推车）本专利（车架）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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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几种情形：

1.对比设计为整体产品，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

对比设计(摩托车）本专利（排气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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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几种情形：

1.对比设计为整体产品，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

对比设计(吊灯）本专利（灯罩）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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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设计的参考图包含本专利的内容

对比设计专利（车架）

使用状态参考图

本专利（推车）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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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设计包含本专利的要素或者要素的组合

对比设计（玩具汽车）
包含形状、图案、色彩

本专利（玩具汽车）
形状设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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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依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六十七号令：

(对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8节进行修改）
初步审查中，审查员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员可以根据其获得的有关现有设计或抵
触申请的信息，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

外观设计可能涉及非正常申请的，例如明显抄袭现有设计或者重复提交
内容明显实质相同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应当根据检索获得的对比文件或者其
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是否明显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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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
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不具有明显区别是指如下几种情形：

1、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2、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
3、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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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1、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本专利（涉案专利）与
现有设计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
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则涉
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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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2、现有设计的转用

转用，是指将产品的外观设计应用于其他种类的产品。模仿自

然物、自然景象以及将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

结合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也属于转用。

若本专利（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

特征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

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

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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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对比设计 本专利现有设计转用的启示

CD盒

现有设计的转用——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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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明显存在转用手法启示的情形：

 采用基本几何形状；
 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
 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
 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品、食品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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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3、现有设计或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

组合包括拼合和替换，是指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设计
或者设计特征拼合成一项外观设计，或者将一项外观设计
中的设计特征用其他设计特征替换。

现有设计特征，是指现有设计的部分设计要素或者其
结合，如现有设计的形状、图案、色彩要素或者其结合，
或者现有设计的某组成部分的设计，如整体外观设计产品
中的零部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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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3、现有设计或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

本专利（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
征组合得到的，所述该现有设计与本专利（涉案专利）
的相应设计部分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组
合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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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现有设计2 本专利：
带有计时器的插座

现有设计组合的启示现有设计1

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产生独特视觉效果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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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明显存在组合手法启示的情形：

 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

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

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设计；

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通过直接拼

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色彩或者其

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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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转用和组合的判断方法：
（1）确定现有设计的内容，包括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

（2）将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进行对比；

（3）在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相同或者
仅存在细微差别的情况下，判断在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
有设计中是否存在具体的转用和/或组合手法的启示。

如果存在上述启示，则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产生独特视觉效果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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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

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

合法权利相冲突。

专利权人
以外的民
事主体

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
（包括商号权）、肖像权以及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
用权等

依照我国法律享有
并且在涉案专利申
请日仍然有效的权
利或者权益

在先
取得

在先合法
权利的取
得日在专
利申请日
之前

未经权利人许可，外观设计
专利使用了在先合法权利的
客体，从而导致专利权的实
施将会损害在先权利人的相
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包括：自然
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比较的标准:
原则上适用商标和著作权的判断标准

商标——相同、相似

著作权——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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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法条及应用

应用：

初步审查：
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

无效宣告程序：
专利法第九条、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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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法条及应用

条款 判断标准
专利法第九条 相同或实质相同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一款 相同或实质相同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二款 不具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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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知识

2 涉及的法条及应用

3 相关概念

1 判断标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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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概念

（1）惯常设计：
现有设计中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只要提到产品名称

就能想到的相应设计，称为惯常设计。例如：

马克杯 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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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概念

（2）判断主体 —— 一般消费者

 对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

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

 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案以及色彩上的区

别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

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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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概念

（3）判断客体 —— 进行比较的对象

 本专利：确定是否具备授权条件的申请或专利

 涉案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外观

设计专利。

 对比设计：与本专利或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的判断客体。

根据图片或者照片以及简要说明确定判断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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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概念

（4）产品种类

确定产品的种类时，以产品的用途为准。可参考产品名称、国际外

观设计分类以及产品销售时的货架分类位置。

 相同种类产品：用途完全相同的产品。机械表、电子表。

 相近种类产品：用途相近的产品。玩具、小摆设。

 多用途产品：如果产品部分用途相同，而其他用途不同，则

二者应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带MP3的手表与手表。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相关概念

（5）判断方式
除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转用和组合的判断外，其

余的判断（外观设计相同、实质相同、与相同或者相近

种类产品现有设计对比 ）均使用以下判断方法：

 单独对比

 直接观察

 仅以产品的外观作为判断的对象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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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二 具体判断标准

三 小结

一 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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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二、具体判断标准

2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3 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 外观设计相同

4 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外观设计相同

 相同种类产品

用途完全相同的产品

 外观设计全部要素相同

外观设计要素指形状、图案以及色彩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外观设计相同

本申请 对比设计

产品种类及设计要素完全相同

戒指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外观设计相同

不影响外观设计相同的情形：

 仅属于常用材料的替换。

 仅存在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技术性能或者尺寸不
同，未导致产品外观设计变化。

被比专利（触控开关） 对比专利（声控开关）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外观设计相同

不影响外观设计相同的情形：

被比专利：汽车（1.8T） 对比专利：汽车（2.0T)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二、具体判断标准

2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3 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 外观设计相同

4 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

用途完全相同或相近的产品

设计要素有所区别，但区别仅限以下情形：

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
的局部的细微差异

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
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的相应

设计要素

互为镜像对称

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
的部位

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
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式作
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
作增减变化

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
改变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情形一：
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

细微差异；

对比设计

座椅

本专利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椅背顶端宽度，椅背表面下部装饰条

椅背倾斜角度，后退表面装饰件

椅面后侧收缩程度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酒瓶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情形一：
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

细微差异；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硅胶汽车门锁保护盖（WH-16） 硅胶汽车门锁保护盖（WH-02）

情形一：
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

细微差异；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对比设计
野营灯

本专利 ×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二：
其区别在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有证据表

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目
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隧道灯

本专利

对比设计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灯座

本专利

对比设计

情形二：
其区别在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三：
其区别在于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的

相应设计要素；

惯常设计：现有设计中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只要提到产品
名称就能想到的相应设计。

对比设计
杯子

本专利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对比设计
地标灯

本专利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情形三：

其区别在于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
惯常设计的相应设计要素；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四：
其区别在于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的

常规排列方式作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染色机

本专利 对比设计1 对比设计2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四：
其区别在于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的

常规排列方式作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集分水器本专利 对比设计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喇叭内框

现有设计×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五：其区别在于互为镜像对称；

工艺品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情形六：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

书 包

2、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二、具体判断标准

2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3 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 外观设计相同

4 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
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不具有明显区别是指如下几种情形：

（1）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2）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
（3）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的整体
观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
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
有明显区别。

显著影响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外观
设计。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关于显著影响判断需考虑的几种因素：

01
02
03
04

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部位
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时，其余设计的变
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
的影响。

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生
显著影响。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
部位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本专利

对比设计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对比设计

本专利

浴缸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
部位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2）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时，其余设计

的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对比设计

本专利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

显著的影响。

汽车轮胎的圆形形状是由
功能唯一限定的，其胎面
上的花纹对整体视觉效果
更具有显著影响。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4）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

生显著影响。

对比设计

本专利

标贴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水龙头
本专利 对比设计

（4）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

生显著影响。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2）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

转用，是指将产品的外观设计应用于其他种类的产品。模仿自

然物、自然景象以及将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

结合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也属于转用。

若本专利（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

特征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

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

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明显存在转用手法启示的情形：

 采用基本几何形状；
 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
 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
 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品、食品类产品。

（2）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对其仅作细微变化应用于
产品的外观设计；

烫钻

俯视图主视图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单纯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得到的外观设计；

食品（素黄螺）

左视图主视图右视图 后视图 仰视图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玩具（毛毛鸡）

单纯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态得到的外观设计；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单纯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的全部或者部分形状、
图案、色彩得到的外观设计；

酒瓶（天坛） 挂毯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品、
食品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后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
构成了相同或仅有不能察觉的局部细微差别，在此情况
下，可直接认定两者没有明显区别。

本专利（玩具汽车）现有设计（汽车）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组合包括拼合和替换，是指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设计或者设计

特征拼合成一项外观设计，或者将一项外观设计中的设计特征用其

他设计特征替换。

现有设计特征，是指现有设计的部分设计要素或者其结合，如

现有设计的形状、图案、色彩要素或者其结合，或者现有设计的某

组成部分的设计，如整体外观设计产品中的零部件的设计。

本专利（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

的，所述该现有设计与本专利（涉案专利）的相应设计部分相同或

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组合手法在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

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

（3）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3）由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

明显存在组合手法启示的情形：

 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

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

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设计；

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通过直接拼

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色彩或者其

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细
微变化后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现有设计1 本专利现有设计2

带座电熨斗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
产品的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
设计；

现有设计1 本专利现有设计2

酒吧椅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
产品的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
设计；

淋浴喷头
现有设计1 本专利现有设计2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
通过直接拼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
中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
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杯子

3、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二、具体判断标准

2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3 外观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1 外观设计相同

4 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1）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
相似外观设计

每项外观设计具有独立的权利，应对每
一项外观设计进行单独判断，以确定是否符
合规定。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成套产品

产品名称：成套西餐具（15头）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相似设计

产品名称：电吹风机

设计1 设计2 设计3 设计4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2）组件产品

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以组合状
态下的整体外观设计为对象，而不是以所有单
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进行判断。

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或者无组装关系的组
件产品，应当以所有单个构件的外观为对象进
行判断。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组装关系唯一的产品

产品名称：咖啡机

主视图 立体图左视图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组装关系不唯一或无组装关系的产品

产品名称：积木

组件1 组件2 组件3 组件4

组件5 组件6 组件7

4、特殊产品的审查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主要内容

二 具体判断标准

三 小结

一 背景知识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益讲座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禁

止用于商业用途



条款 内容 判断标准

二十三条一款

不属于现有设计 相同/实质相同（现有设计）

抵触申请
相同/实质相同（申请日前申请，

申请日后公开的专利）

二十三条二款

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
有设计对比

与现有设计的差别对整体视觉效
未产生显著影响

现有设计的转用
产品类别不同，外观设计与现有
设计相同或仅有细微差别，启示

现有设计或现有设计特征的
组合

拼合与替换，启示

九条一款 禁止重复授权 相同/实质相同

九条二款 先申请原则 相同/实质相同

三、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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